附件2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1995年颁布，2010年11月4日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的决定》做了修改。根据上位法变化和我区医疗机构管理工作实际，亟需对《办法》进行修订。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与上位法保持一致，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已于2022年3月29日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先后颁布实施，国家根据卫生事业发展的具体实际，陆续出台了很多新的医疗机构管理政策。而现行《办法》修订滞后，部分条款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为维护法制统一，需尽快修订《办法》。
二是适应我区医疗机构管理工作新形势的需要。近30年来，随着我区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扩张，医疗服务水平提高，人民群众医疗需求出现新变化，医疗机构出现了新业态，医疗机构监管遇到了新问题。原有的《办法》已明显滞后于我区医疗机构管理工作的实际，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医疗机构监管需要，亟需修订完善。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共8章，43条：第一章总则，包括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和监管部门职责。第二章设置审批，明确了对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的权限、时限、内容和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有效期。第三章登记校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各类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备案登记权限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医疗机构命名规则、校验周期、校验结果的使用和变更登记制度。第四章执业，对医疗机构医疗、护理、临床用药、院感防控、传染病防治、患者信息保护、病历及医疗文书等执业行为进行规范。第五章平安建设，平安医院建设是平安中国、平安宁夏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提升患者就医体验的重要举措。本章对平安医院建设的任务、部门职责和具体举措进行规范。第六章监督管理，明确了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卫生健康监督机构依法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责、权限，明确了医疗机构评审制度，执业自查工作制度等。第七章法律责任，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医疗机构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第八章附则。
三、征求意见情况
[bookmark: _GoBack]自启动《办法》修订工作以来，自治区卫健委结合上位法，借鉴兄弟省区医疗结构管理立法经验，先后征求社会公众，21个厅（局），市、县（区）人民政府意见建议，组织召开立法专家论证会、部门协调会及专题会，结合各方意见建议，经多次修改完善，形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并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司法厅会同自治区卫健委赴银川市、中卫市开展了立法调研，并经讨论修改后，形成了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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